
附件2
期末考试命题要求

严格按《广东财经大学普教本科课程考核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粤财大〔2016〕92号）和本通知组织好考试命题各环节工作。任课教师要按教学大纲指导学生系统复习，严禁考前划定范围或泄露考题。严格按有关规定做好考试命题、报送等工作。
一、集中考试
（一）加强命题审查。考试命题须以教学大纲为依据，重点考查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试题的覆盖面要广，要有一定的难度和区分度。教学院长（主任）和教研室主任须按《广东财经大学试题审批登记表》的规定对每套试题进行审查，审查合格后方可签字。
（二）本学期试行教考分离课程的命题。由开课单位成立教考分离课程命题组，原则上不少于3人，并任命1名组长。命题组成员由承担过课程授课任务或熟悉课程内容，且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高度责任心的教师组成。参加当学期课程的任课教师，原则上不参加当学期命题工作。
（三）在不同学院（含佛山校区）或班级开设的同一门课程的考试，以及跨校区选课的统考课程，即凡使用统一教学大纲、统一教材、学分一致的，须由开课单位指定有经验的教师组成命题小组统一进行命题，制定统一的评分标准，采取流水或交叉方式评卷。集中考试的课程须命制两套等效试题，由教务处随机抽取一套用于正考，一套备用。
所有试卷需配以相应的《广东财经大学命题双向细目表》，将试题和双项细目表按试卷不同类型配套，一起装入相应的试题袋，由开课学院按考试校区分别整理好后于6月7日以前交送到教务处教学管理科（广州校区第二教学楼101室谢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20-84096749；佛山校区厚德楼209彭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757-87828282），如截止时间未送达，由开课学院自行送到考试校区所在的教务处教学管理科。跨校区选课的统考课程，由教务处提供详细考试信息，开课学院除按以上送卷要求送给佛山校区厚德楼209的彭老师外，再送该类课程试卷A/B到广州校区教务处。
试题及相关考试材料须按《规定》中要求的样板格式打印（外国语学院对照样板翻译成外文），每套试卷须标明考试的教学班名称及课程代码。为保证正确印刷及分装试卷，请各学院通知命题老师务必正确标注试卷页码、并按规定的样板格式打印。
二、分散考试
（一）提倡采用小论文、案例分析、口试、设计、开卷论述等较为灵活的考核方式。为了便于试卷的装订、存档，学生须统一使用学校设计的答题纸（格式一或格式二）作答。如考试人数较多需要统一印刷试卷，试题要按照标准的格式打印，经本单位领导同意后，在每门课程考前一周由老师送至教务处文印室印制，主考老师于考试前半天到文印室领取试卷和答题纸。
（二）凡闭卷考试的分散考试课程，其试卷报送方法须参照集中考试的试卷报送要求操作。
（三）由两名以上（含两名）学生共同完成的作业、设计，须标明每个人的分工，教师评阅时必须给出评分的依据。
（四）分散考试分为随堂考试和学院集中考试，若另外安排考试时间、地点，须与学生协商一致，以免与其它课程考试冲突。需要分考场进行考试的课程，广州校区通过网上申请考试课室，佛山校区联系王老师，联系电话0757-87828968。开课学院根据考场人数安排监考员，学生所在学院须协助开课学院安排监考员。
（五）如果考试过程中有需要使用计算器、答题卡、双份草稿纸等特殊要求，须在试题袋的考试方式下方空白处备注。 
三、命题教师所出试题不得与近三年的重复或雷同。各院（部）务必落实试卷安全保密措施，并安排专人负责，确保试卷的安全。
考试结束后，各开课单位按有关要求将试卷整理归档。必修课考试试卷送教务处保存，其余课程的考试试卷由开课单位保存。统一考试的课程，请各教研室以课程为单位进行考试统计分析，并将分析表随试卷一起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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